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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0][bookmark: _Toc6704]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29588][bookmark: _Toc24435]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加强建筑垃圾全周期全过程全方位管理，促进密云区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北京市建筑垃圾专项治理三年（2022—2024年）行动计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特编制《北京市密云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5—2028年）》。
[bookmark: _Toc4441][bookmark: _Toc18965]第二条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着眼于新时代城市发展与城市更新的新要求、新期待，统筹生产、生活、生态需要，按照“全生命周期管理、全过程分类治理、全区域统筹实施、全社会普遍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要求，全面推进建筑垃圾分类治理，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bookmark: _Toc8899][bookmark: _Toc14171]第三条 规划原则
（一）全面调研，深入分析
编制前应充分开展实地调研，全面了解并掌握建筑垃圾主要来源、产生量、利用量和处置量情况以及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的布局和规模情况，梳理分析密云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二）目标导向，补齐短板
聚焦建筑垃圾优先源头分类减量化、充分利用资源化、全程处理无害化，以强化分类管理和统筹全过程管理、防范建筑垃圾环境污染风险、促进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等方面为重点，降低建筑垃圾处理压力，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水平，加快补齐相关治理体系和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短板。
（三）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立足当前需求，兼顾长远发展，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合理确定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的建设目标和工程规模，确保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妥善利用和处置，推进产消平衡。
（四）全程谋划，推进分类
根据建筑垃圾分类利用情况，科学预测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等各类建筑垃圾产生量，加强源头减量、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等各环节的衔接配套，推进建筑垃圾全过程分类分质利用和精细化管理，最大程度地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率。
[bookmark: _Toc10378][bookmark: _Toc4792]第四条 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三号，2020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2014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2018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2017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一〇四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号，2018年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2018年修正）
8.《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6号，2017年修订）
9.《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9号，2005年）
10.《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19号，2025年）
11.《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93号，2020年）
12.《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2015年9月25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3.《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2021年9月24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14.《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2023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二）政策文件
1.《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暂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16〕71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城函〔2018〕65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通知》（京建法〔2018〕5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建法〔2018〕7号）
[bookmark: _Hlk174692482]5.《关于调整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的通知》（京建发〔2019〕148号）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建质〔2020〕46号）
7.《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发改〔2013〕2662号）
[bookmark: _Hlk174691693]8.《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管发〔2022〕24号）
9.《关于调整建筑垃圾备案办理程序的通知》（京管发〔2022〕25号）
10.关于印发《北京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京管发〔2023〕7号）
11.关于印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2023—2025年）》的通知（发改环资〔2023〕1046号）
12.《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381号）
13.《关于加强居住区建筑垃圾暂存点设置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京管办函〔2024〕251号）
14.关于印发《北京市2024年度道路遗撒及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工作方案》的函（京管函〔2024〕63号）
15.《北京市第二轮第八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
16.《密云区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
（三）标准规范
1.《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
2.《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
3.《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
4.《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标识、监控和密闭技术要求》（DB11/T 1077-2020）
5.《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2010）
6.《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2010）
7.《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473-2012）
8.《再生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DB11/T 803-2011）
9.《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
10.《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2022）
11.《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技术要求》（T/BJQC 202201-2022）
12.《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规范（试行）》
（四）相关规划
1.关于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发改环资〔2021〕969号）
2.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建城〔2022〕57号）
3.《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京管发〔2022〕29号）
4.《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京政发〔2022〕13号）
5.《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6.《北京市密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bookmark: OLE_LINK1]7.《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
8.《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2019—2025年）
[bookmark: _Toc14996][bookmark: _Toc22276]第五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密云区行政辖区包括2个街道（鼓楼街道、果园街道）、18个乡镇（北庄镇、不老屯镇、大城子镇、东邵渠镇、冯家峪镇、高岭镇、古北口镇、河南寨镇、巨各庄镇、密云镇、穆家峪镇、十里堡镇、石城镇、太师屯镇、檀营地区办事处、西田各庄镇、溪翁庄镇、新城子镇）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密云园。
[bookmark: _Toc26120][bookmark: _Toc1833]第六条 规划对象
本规划中建筑垃圾是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强制拆除违法建设以及装饰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包括但不限于开槽渣土、级配砂石）、弃料以及其他固体废弃物。
按照资源类和处置类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利用和处置，资源类建筑垃圾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处置类建筑垃圾包括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
[bookmark: _Toc7139][bookmark: _Toc16143]第七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5—2028年，以2024年为规划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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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450][bookmark: _Toc16398]第二章 现状分析及规划解读

[bookmark: _Toc8401][bookmark: _Toc32234]第八条 现状基本情况分析
分析历年建筑垃圾产生量数据，结合密云区近三年的建设情况，可发现以下特点：
（一）产生量趋势分析
密云区建筑垃圾产生量呈逐步增多的趋势，拆除垃圾受当年拆违腾退面积的影响表现出不确定性，施工垃圾的产生量整体上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
密云区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单位：吨）
	序号
	建筑垃圾
类别
	建筑垃圾产生量（万吨/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
	工程渣土、
工程泥浆
	44.37 
	55.48 
	28.09 
	1.12 
	45.25 

	2
	拆除垃圾
	8.37 
	54.22 
	5.42 
	2.65 
	67.81 

	3
	工程垃圾
	22.34 
	27.21 
	32.09 
	52.51 
	67.07 

	4
	装修垃圾
	0.03 
	0.21 
	0.06 
	0.01 
	0.11 

	合计
	75.11 
	137.12 
	65.65 
	56.30 
	180.23



2024年密云区各镇街建筑垃圾备案量统计表
	镇街
	建筑垃圾处置
备案量（吨）
	人口数量
（个）
	面积
（平方千米）

	北庄镇
	7500
	5993
	84.33

	不老屯镇
	6055
	12705
	226.73

	大城子镇
	13600
	9443
	142.18

	东邵渠镇
	12000
	9495
	109.39

	冯家峪镇
	8805
	4485
	215.03

	高岭镇
	1240
	9967
	119.78

	古北口镇
	20300
	7170
	86.24

	鼓楼街道
	106898
	154739
	13.04

	果园街道
	2355
	88764
	5.14

	河南寨镇
	60870
	24155
	64.23

	巨各庄镇
	360235.4
	22032
	110.45

	密云镇
	268520
	23291
	26.60

	穆家峪镇
	263700
	23084
	122.78

	十里堡镇
	28516
	29824
	23.43

	石城镇
	44050
	4014
	259.22

	太师屯镇
	16475
	22388
	219.83

	檀营地区办事处
	1000
	15466
	2.90

	西田各庄镇
	28372.5
	33702
	125.59

	溪翁庄镇
	43856.4
	20438
	111.07

	新城子镇
	2940
	6528
	157.55

	中关村科技园区密云园
	/
	/
	/

	道路等线性工程
	52500
	/
	/


（二）新开发房屋施工面积分析
据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2023年（2024年尚未公布）的新开发房屋施工面积（分别为345.7、326.9、282.0、245.0万平方米），近年来逐年减少，降幅约15%。
（三）消纳处置场所及年消纳处置能力分析
[bookmark: OLE_LINK3]密云区现有6座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总体消纳处置能力设计产能为503万吨/年，可以满足密云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需求。
密云区资源化消纳处置场所及设计处置设施能力统计表（单位：万吨）
	资源化消纳处置
场所名称
	再生处理
生产线
产能
	装修垃圾
处置生产线
产能
	再生利用
生产线
产能
	所在镇

	东方顺安（北京）环保有限公司资源化场
	40
	0
	30
	河南寨
镇

	北京万豪嘉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资源化）
	80
	30
	20
	西田
各庄镇

	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0
	10
	15
	穆家峪
镇

	北京英起明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坟庄建筑垃圾处理厂
	34
	0
	54
	西田各
庄镇

	北京兴旺林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40
	0
	30
	巨各庄
镇

	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密云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
	50
	10
	0
	密云镇

	合计
	304
	50
	149
	/


[bookmark: _Toc6668][bookmark: _Toc4345]第九条 规划解读
（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的指导意见》
2025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
（二）《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完善施工扬尘智能化视频监管平台，制定各行业施工扬尘管控技术规范，加强对小微工程、市政工程及建筑垃圾消纳（资源化）场所扬尘管控”。
实施既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处置设施清洁化、密闭化升级改造。
优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布局，推广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利用。
（三）《北京市密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持续加强污染防治工作。实现固体废弃物处置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持续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完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网络和运输体系，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四）《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率达到85.5%。
及时查处曝光建筑垃圾违法堆放行为，实现动态清零。
加强环卫作业新技术应用,加快淘汰老旧高排放车辆，到2025年基本实现环卫、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汽车替代。
规范建筑垃圾“产、运、消、利”等环节处置行为，各执法力量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依法严厉打击建筑垃圾偷运、遗撒、乱倒和运输车辆涉牌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
1.总体目标
到2025年底，城市环境卫生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建成符合首都功能定位、适应新时代首都发展要求的超大城市环境卫生治理体系，首都城乡环境品质普遍提升，环境卫生社会参与度和满意度显著提高，市民文明素养全面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率达到90%。
2.重点任务
全面实施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制定出台建筑垃圾分类处置意见，实施拆除工程一体化管理，实现科学拆除和就地利用。总结装修垃圾“收运处一体化”管理试点经验，减少乱排乱放。推广新能源新标准车辆，严格运输审批，加强运输过程监督管理。
持续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畅通土方循环利用渠道，通过工程回填、绿化造景和矿坑修复等方式直接利用土方。因地制宜、永临结合推进处置场建设，推动有条件的临时处置设施向永久性设施转型。加大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力度。
（六）《北京市建筑垃圾专项治理三年（2022—2024年）行动计划》
到2022年底，全市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率达到95%以上。
大力推进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在现有10%的使用比例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房屋建设、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公用和河道治理等工程领域的使用率。
（七）《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
1.规划范围和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为密云区行政辖区。
规划期限为2017年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2.功能定位
城市功能定位：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及创新发展示范区。
3.规划空间格局
构建“一心一带四区”空间格局。
“一心”指密云区行政辖区西南部的平原地区，含密云新城、怀柔科学城东区、西田各庄镇、溪翁庄镇、穆家峪镇及巨各庄镇，是新城综合发展的核心地区。
“一带”指长城文化带，即密云区行政辖区西部、北部、东部区域，是秀美长城风光与历史文化底蕴交融的重点地区。
“四区”指水源保护区、浅山生态示范区、东部绿色发展协作区、西部生态涵养区。
（八）《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2019—2025年）
为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密云水库上游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生态环境部会同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编制了《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2019—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强化上下游协作为保障，聚焦“总氮削减”和“生态空间管控”两个重点，构建全流域生态空间管控格局，确定总氮等主要污染物削减任务和工程项目，为共同推进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确保密云水库水质安全，提供政策依据和决策参考。
密云区生活及建筑垃圾全部运出潮河流域处置（涉及密云水库以北7镇，分别为：不老屯镇、高岭镇、古北口镇、新城子镇、太师屯镇、北庄镇、大城子镇），提高转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2025年年底前，实现密云区流域内生活垃圾全收集、全转运，形成“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区处理”垃圾处理运行体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构建全流程精细化管理体系。


[bookmark: _Toc8764][bookmark: _Toc1111]第三章 规划目标及指标

[bookmark: _Toc20307][bookmark: _Toc11598]第十条 规划目标
以“减量化、一体化、资源化、产业化”为目标，实现建筑垃圾全过程生命周期管理。坚持源头减量管控，推进收运处一体化，锚定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目标，建立有效的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体系和良性的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体系。围绕“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城市功能定位，提高建筑垃圾精细化治理水平，满足密云区在规划期内开展建筑垃圾治理的需求，加快健全和努力完善与密云区城市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建筑垃圾治理体系，特此编制《北京市密云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5—2028年）》来指导下一阶段的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6587][bookmark: _Toc20261]第十一条 规划指标
规划至2028年底，实现以下目标：
密云区辖区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率达到95%以上；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率达90%；
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55%。
[bookmark: _Toc25887][bookmark: _Toc24983]第四章 建筑垃圾规模预测

[bookmark: _Toc9503][bookmark: _Toc6094]第十二条 产生量预测
密云区2025—2028年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如下表所示：
[bookmark: _Hlk174699196]密云区2025—2028年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
	序号
	建筑垃圾类别
	建筑垃圾产生量（万吨/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1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
	43.89 
	42.58 
	41.30 
	40.06 

	2
	拆除垃圾
	65.77 
	63.80 
	61.89 
	60.03 

	3
	工程垃圾
	65.05 
	63.10 
	61.21 
	59.37 

	4
	装修垃圾
	0.12 
	0.14 
	0.16 
	0.18 

	合计
	174.84 
	169.62 
	164.55 
	159.65 


[bookmark: _Toc22683][bookmark: _Toc27701]第十三条 利用和处置量预测
密云区2025—2028年建筑垃圾利用和处置量预测如下表所示：
密云区2025—2028年建筑垃圾利用和处置量预测
	序号
	建筑垃圾利用和处置量（万吨/年）

	
	/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1
	利用量
	41.30
	40.06
	38.86
	37.70

	2
	处置量
	119.16
	115.61
	112.16
	108.82

	合计
	160.47
	155.67
	151.02
	146.52


注：建筑垃圾利用量指的是在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上通过自由土方循环市场直接利用的量；建筑垃圾处置量指的是通过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资源化处置的量。


[bookmark: _Toc13408][bookmark: _Toc2766][bookmark: _Hlk204508274]第五章 建筑垃圾全链条管理规划

[bookmark: _Toc3152][bookmark: _Toc6345]第十四条 建筑垃圾全链条管理规划
（一）建筑垃圾管理层统筹建筑垃圾全链条管理
1.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及时完成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审核工作，并核实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上发布的土方循环利用信息真实性，对错误的信息及时删除。
2.相关管理部门可组织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学习建筑垃圾分类收集的基本知识，在项目管理过程中提高建筑垃圾分类收集水平。
3.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强运输服务行政许可管理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管理，在“放管服”的同时做好监管工作。
4.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强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行政许可管理。
5.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督促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编制建筑垃圾治理方案，统筹组织农村地区建筑垃圾暂存点设置工作，建筑垃圾暂存点严禁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线内。
6.根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使用政府财政性资金以及国有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建设工程（以下简称：政府资金相关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优先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建设单位应当在设计任务书中明确再生产品的使用设计要求；设计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使用要求纳入设计文件；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中按照设计文件要求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并将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相关资料纳入建设项目档案。
7.相关管理部门应强化使用政府财政性资金以及国有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建设工程再生产品使用率的监管工作，对再生产品使用率不达标的项目责令及时改正。
（二）建筑垃圾产生层提高管理水平
1.政府资金相关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在设计任务书中明确再生产品的使用设计要求，同时在勘察设计阶段测算建筑垃圾的产生量和利用量，合理编制建筑垃圾治理方案并向区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2.鼓励建设单位发包给具有建筑垃圾资源化消纳处置能力的拆除单位或由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单位和拆除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推行建筑拆除工程“建筑拆除、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一体化管理。
3.施工单位按照区城市管理部门要求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完成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由施工单位做好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等管理工作。
4.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施工现场需完成建筑垃圾的分类收集工作，并由运输服务单位将处置类建筑垃圾运送至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进行消纳处置。
5.鼓励居住区建筑垃圾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选择具备“收运处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开展消纳处置工作，有条件的居住区可采取智能活动箱方式收集建筑垃圾，做到垃圾不落地。
（三）建筑垃圾处置层应严格执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技术规范和标准，加强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推广应用
1.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应获得区城市管理部门核发的生活垃圾运输经营许可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严格按照相关建筑垃圾运输管理要求并使用电子运单进行运输。
2.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的运行应遵守《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的各项要求，并积极落实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质量标准。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严格执行《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2010）、《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2010）、《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473-2012）、《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34-2009）、《再生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DB11/T 803-2011）、《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2022）等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并积极加强检验检测工作，保障再生产品质量。
3.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及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区住建、交通、园林、水务等部门可在全区房屋建设、城市道路、河道、公园、广场等政府资金相关工程（包括建筑工程及市政工程）中推广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使用，鼓励社会投资工程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bookmark: _Toc6385][bookmark: _Toc14836]第六章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规划

[bookmark: _Toc29484][bookmark: _Toc7125]第十五条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目标
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加强建筑垃圾源头管控，推动工程建设生产组织模式转变，有效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筑垃圾的产生和排放，从源头上策划、设计和减少全生命周期的建筑垃圾排放总量，不断推进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人居环境改善。
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55%。
[bookmark: _Toc27602][bookmark: _Toc29179]第十六条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措施
（一）开展绿色策划
1.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照“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建设单位建筑垃圾减量化的首要责任。建设单位应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将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纳入工程概算，并监督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具体落实。
2.实施新型建造方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积极推广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行工厂化预制、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理的建造模式。鼓励创新设计、施工技术与装备，优先选用绿色建材，实行全装修交付，减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产生。在建设单位主导下，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术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的应用，减少设计中的“错漏碰缺”，辅助施工现场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
3.采用新型组织模式。推动工程建设组织方式改革，指导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中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推进建筑师负责制，加强设计与施工的深度协同，构建有利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组织模式。
（二）实施绿色设计
[bookmark: OLE_LINK4]1.树立全寿命周期理念。统筹考虑工程全寿命周期的耐久性、可持续性，鼓励设计单位采用高强、高性能、高耐久性和可循环材料以及先进适用技术体系等开展工程设计。根据“模数统一、模块协同”原则，推进功能模块和部品构件标准化，减少异型和非标准部品构件。对改建扩建工程，鼓励充分利用原结构及满足要求的原机电设备。
2.提高设计质量。设计单位应根据地形地貌合理确定场地标高，开展土方平衡论证，减少渣土外运。选择适宜的结构体系，减少建筑形体不规则性。提倡建筑、结构、机电、装修、景观全专业一体化协同设计，保证设计深度满足施工需要，减少施工过程设计变更。
（三）推广绿色施工
[bookmark: OLE_LINK5]1.编制专项方案。施工单位应组织编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明确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职责分工，提出源头减量、分类管理、就地处置、排放控制的具体措施。
2.做好设计深化和施工组织优化。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加工、运输、安装方案和施工工艺要求，细化节点构造和具体做法。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合理确定施工工序，推行数字化加工和信息化管理，实现精准下料、精细管理，降低建筑材料损耗率。
3.强化施工质量管控。施工、监理等单位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进场材料和设备的质量，严把施工质量关，强化各工序质量管控，减少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返工或修补。加强对已完工工程的成品保护，避免二次损坏。
4.提高临时设施和周转材料的重复利用率。施工现场办公用房、宿舍、围挡、大门、工具棚、安全防护栏杆等推广采用重复利用率高的标准化设施。鼓励采用工具式脚手架和模板支撑体系，推广应用铝模板、金属防护网、金属通道板、拼装式道路板等周转材料。鼓励施工单位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统筹临时设施和周转材料的调配。
5.推行临时设施和永久性设施的结合利用。施工单位应充分考虑施工用消防立管、消防水池、照明线路、道路、围挡等与永久性设施的结合利用，减少因拆除临时设施产生的建筑垃圾。
6.实行建筑垃圾分类管理。施工单位应建立建筑垃圾分类收集与存放管理制度，实行分类收集、分类存放、分类处置。鼓励以末端处置为导向对建筑垃圾进行细化分类。严禁将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混入建筑垃圾。
7.引导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再利用。施工单位应充分利用混凝土、钢筋、板、珍珠岩保温材料等余料，在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求加工制作成各类工程材料，实行循环利用。施工现场不具备就地利用条件的，应按规定及时转运到建筑垃圾处置场所进行资源化处置和再利用。
8.减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施工单位应实时统计并监控建筑垃圾产生量，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建筑垃圾排放量。鼓励采用现场泥沙分离、泥浆脱水预处理等工艺，减少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排放。
[bookmark: _Toc5328][bookmark: _Toc22620]第十七条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污染防治要求
（一）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1.建设单位要落实大气污染环境防治的首要责任，做好绿色策划，将防止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施工、监理和监管单位应配合落实施工工地扬尘管控责任。
建设单位对重点区域道路、水务等长距离线性工程招标时应分标段招标。
2.设计单位在设计阶段做好绿色设计。
统筹考虑工程全生命周期，做好土方平衡设计工作。
3.施工单位在施工阶段应做好绿色施工。要构建过程全覆盖、管理全方位、责任全链条的施工工地扬尘治理体系，提高施工工地扬尘管控水平。编制专项方案，深化施工组织设计工作，做好围挡、喷淋、洒水、清扫、焊烟收集等工作，统筹各类易产生扬尘材料（如散装水泥）等的使用、存放过程的防尘措施，落实各类车辆排放标准要求，落实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要求，调整特殊天气的工作内容，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扬尘监测和管控工作。
5000平方米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必须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若扬尘监测出现预警则及时加大扬尘管控措施力度，如增加涉及土方作业部位雾炮数量、加大施工工地内水车洒水频次、加大施工厂（场）界围挡雾化喷淋系统频次及时长。
4.监理单位应当协助建设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工程质量控制工作。
5.监管单位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限制生产等。
（二）噪声污染防治要求
1.建设单位应当将噪声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噪声污染防治责任，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与监督管理部门联网，保存原始检测记录，对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2.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并深化施工组织设计，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噪声。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应当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应当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的证明，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
3.监理单位应当协助建设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设备采购与设备监造工作，配合做好低噪声施工设备采购工作。
4.相关管理部门应落实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和施工单位信用管理机制，加强施工噪声管理执法工作。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推广使用低噪声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和工艺。
（三）水环境污染防治要求
1.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在工程项目开工前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2.施工工地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建设单位应当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税。
3.项目开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现场条件，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编制排水方案，方案中应明确雨污水排放方式、排放线路及处理方式。
（四）固废污染防治要求
对于建筑垃圾中涉及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如装修垃圾中的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等，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分类存放及处置。


[bookmark: _Toc9784][bookmark: _Toc5678]第七章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规划

[bookmark: _Toc15690][bookmark: _Toc18316]第十八条 建筑垃圾收集要求
（一）工程渣土
1.工程渣土主要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基础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包括具有可利用价值的开槽黄土和砂石，以及混合碎石料等无法直接利用的杂填土。
2.开槽黄土应单独收集和直接利用，符合条件的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绿化造景和矿坑修复等生态建设修复工程；其次用于工程回填、地形堆砌等工程建设需要；暂时不能利用的，产生单位应合理选择地点进行存放；混有工程垃圾的工程渣土，产生单位应合理选择地点分类进行存放。
3.开槽砂石应由产生单位合理选择地点进行分类存放。
4.在施工工地内堆存建筑垃圾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
（二）工程泥浆
1.工程泥浆主要指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泥水盾构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2.鼓励采取就地清洗、泥沙分离后，由产生单位合理选择地点进行分类存放；无法就地处置的，可晾干后，由产生单位合理选择地点进行分类存放。
3.工程泥浆在晾晒过程中，应减少对道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现场不具备晾晒条件的工程泥浆，须由产生单位选择取得许可的车辆运输至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
（三）工程垃圾
1.工程垃圾主要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料。
2.产生单位应对工程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存放管理。金属类弃料，宜通过简单加工作为施工材料或工具，收集后直接回用于工程；无机非金属类弃料，如废弃砼砌块类、废弃砖渣类、废弃混凝土类等，鼓励设置场内消纳处置设备（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分类收集后进行资源化利用；难以就地利用的，应由产生单位合理选择地点进行分类存放。
（四）拆除垃圾
1.拆除垃圾主要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弃料。
2.鼓励在拆除现场设置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对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进行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不具备现场处置条件的，由产生单位合理选择地点进行分类存放。
（五）装修垃圾
1.装修垃圾主要指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料。
2.装修垃圾产生人根据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规定的投放时间、地点和要求，分类存放装修垃圾。
3.装修垃圾投放点严禁混入生活垃圾及其他固体废物，不得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
4.鼓励有条件的居住区采取智能活动箱方式收集建筑垃圾，做到垃圾不落地。
5.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确定。城市居住地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单位自管的，由自管的单位负责；农村居住地区，由村民委员会负责。
[bookmark: _Toc1249][bookmark: _Toc31203]第十九条 建筑垃圾运输要求
（一）备案管理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1.建设单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除采取就地资源化利用方式外，应当科学确定资源化利用人和资源化利用场所，签订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协议，选择有资质的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并签订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合同，将建筑垃圾运送至确定的资源化利用场所。
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无需签订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协议和备案建筑垃圾消纳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2.建筑垃圾备案办理程序包括：建筑垃圾消纳备案程序（工程类）、建筑垃圾消纳备案程序（居住类）、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程序（处置备案）、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程序（利用备案）。
3.建筑垃圾消纳备案需要提交：北京市建筑垃圾消纳备案办理承诺书；建设单位或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编制的建筑垃圾治理方案；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经营单位签订的建筑垃圾收集运输消纳处置合同。
4.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需要提交：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办理承诺书；建设单位编制的建筑垃圾治理方案、施工单位编制的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中的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等实施处置的，要与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经营单位签订的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合同；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中的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等实施处置的，需要提供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与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签订的运输服务合同，利用点位信息及时向“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报送。
（二）运输许可及管理要求
1.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服务的企业应取得《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行政许可（仅限于建筑垃圾收集、运输服务）》（以下简称《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经营许可》），处于自由贸易示范区的企业可到城市管理部门登记，主动接受政府部门监管。
2.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车辆应取得《北京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证》（以下简称《准运证》），实施专用车辆管理。
3.北京市建立《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以下简称《运输企业名录》），凡取得《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经营许可》或在城市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均纳入《运输企业名录》。《运输企业名录》信息由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在各区政务服务平台及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4.北京市建立《建筑垃圾运输行业重点监测名单》（以下简称《重点监测名单》）。《重点监测名单》由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在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5.北京市对建筑垃圾运输行为实施联合监管。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企业和车辆实施许可审批（或登记），对企业开展事后监管。公安交管、交通执法、生态环境、公安环食药旅、城管执法和街道（乡镇）综合执法部门负责依据各自职责对建筑垃圾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住房城乡建设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督促工程项目依法选用有资质的企业和车辆承担建筑垃圾运输工作。
6.工程施工单位履行“进门查证、出门查车”责任，严禁违规车辆进出工地。施工工地出口处应设置洗轮机，并对出场车辆进行彻底清洗，确保车辆底盘、车轮无大块泥沙等附着物。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7.建筑垃圾产生人委托他人处置装修垃圾的，应承担倾倒、堆放、贮存、运输、消纳、利用等处置费用。受托单位可根据实际，明码标价采取“按袋”“按车”或“按重量”等方式收取费用。
（三）运输车辆及驾驶要求
1.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标准规范，安装具备定位和称重功能的车载监控终端。鼓励更新为氢能、新能源车辆。
投入使用的建筑垃圾密闭运输车辆，必须是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要求的自卸式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且具有货箱密闭、举升定位、限速限载等功能，符合《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技术要求》（TBJQC 202201-2022）的要求。承运建筑垃圾的车辆须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安全防护装置，统一外观标识，专用顶灯等设施。
2.鼓励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加装补盲和右转弯语音提醒等功能，保障重点工程的车辆外观应符合相关规定。
3.鼓励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的车辆，在车辆出厂前预装监控装置。
4.司机应持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上岗；司机驾驶机动车不得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司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必须按规定系安全带；司机驾驶机动车不得超载；司机驾驶机动车不得超速行驶；司机驾驶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停车；司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必须按规定车道行驶；司机驾驶时不得接听手持电话；司机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需减速行驶，礼让行人；司机不得疲劳驾驶；司机驾驶机动车不得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司机不得饮酒、醉酒后驾驶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5.运输企业需保证机动车悬挂机动车号牌且不得故意污损、遮挡；运输企业需按要求及时检验、报废车辆；运输企业需保证入户机动车尾气排放合格；运输企业需按照规定使用电子运单运输建筑垃圾，将建筑垃圾运输至核准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运输企业不得使用或雇佣无准运证车辆运输建筑垃圾；运输企业需采取密闭等措施防止建筑垃圾遗撒泄露；运输企业应规范装载，严禁超限超载；运输企业使用或雇用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需符合北京市标准；运输企业不得将建筑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装混运；运输企业需要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数据及时上传；空气重污染预警、污染过程应对或重大活动期间，运输企业需按规定停驶高排放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输企业不得伪造、变造电子运单；运输企业不得使用擅自改装的车辆运输建筑垃圾；运输企业不得组织、参与乱倒乱卸、抛洒、堆放建筑垃圾。若运输过程中发生车辆泄漏、遗撒行为，立即向公安交管和道路主管部门报告，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迅速自行清理，无法自行清理的委托清扫保洁单位或养护单位快速处置。
（四）收运路线规划
[bookmark: OLE_LINK8]建筑垃圾收运线路应遵循以下原则：
1.收运路线应尽量避开敏感路段和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对居民区、城市环境的影响。进入货车管制区域的同步向公安交管部门申报，按照其指定的区域、路线、时段进行运输。
2.收运路线应根据工作量，调节每条作业线路的收集、运输时间可错峰出行，尽量减少对高峰期交通运输的影响。
3.收运路线起始点最好具备停车作业条件。
[bookmark: _Toc31657][bookmark: _Toc15034]第二十条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污染防治要求
（一）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1.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2.强化建筑垃圾的防尘管理措施，积极落实各项建筑垃圾收集要求和运输要求。
3.实行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市场主导机制、同时考虑相对就近处置原则，减少运输过程中的大气扬尘污染。
（二）噪声污染防治要求
1.禁鸣医院、学校等声环境敏感区周边的道路，需减速注意观察做到不鸣喇叭；在城市划定的禁鸣区域的入口处，驾驶员应严格执行禁止鸣喇叭要求。
2.实行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市场主导机制、相对就近处置，减少噪声污染。
（三）水环境污染防治要求
1.施工工地建设的洗轮机及配套水处理设施，做好防渗、防锈、防腐工作。生产废水应经处理后循环使用节约用水，同时严格控制排水水质，确保不污染周边水环境。
2.施工工地分类收集和装车运输区域，应合理规划雾炮等降尘设施用水量，不宜过度用水导致土壤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随溢流的水迁移下渗。
3.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施工排水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计划、管理机构、设施设备、保障措施等。施工单位对建筑工地废水及泥浆处置工作负总责，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废水及泥浆收集处置责任制度和规章制度。
（四）固废污染防治要求
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


[bookmark: _Toc4831][bookmark: _Toc12046]第八章 建筑垃圾利用及处置规划

[bookmark: _Toc28162][bookmark: _Toc12854][bookmark: _Toc168069719][bookmark: _Toc136769639][bookmark: _Toc168069720][bookmark: _Toc815424537]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利用和处置体系
建设单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根据建筑垃圾的利用价值对建筑垃圾进行分拣，并按照下列要求分类处置：
（一）弃土
对弃土，自行或者委托他人采取工程回填、矿坑修复、堆山造景、低洼填平等资源化利用方式进行处置；
（二）弃料及其他固体废物
对弃料及其他固体废物，有再利用价值的，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资源化利用；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送至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处置。
[bookmark: _Toc32760][bookmark: _Toc14915]第二十二条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和其他产物要求
（一）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生产再生产品
政府资金相关工程，在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及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应在指定工程部位应用尽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原则上最低不少于10%。选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时，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要求选用再生产品。鼓励非政府资金相关工程积极使用再生产品。
以密云区辖区内道路、园林绿化、河道治理、人行步道等政府资金相关工程建材使用需求为导向，引导资源化处置企业优先生产符合本区工程建设需求的再生产品。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及应用工程部位信息见下表。
各类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及应用工程部位
	序号
	产品名称
	应用部位

	1
	粗骨料
	1.市政工程路基垫层、基层、回填；
2.建筑工程地基回填；
3.道路工程路基垫层、基层、回填。

	2
	细骨料
	1.市政工程路基垫层、基层、回填；
2.建筑工程地基回填；
3.道路工程路基垫层、基层、回填。

	3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1.建筑工程建筑围墙、非承重墙体、基础砖胎膜等；
2.市政工程基础砖胎膜、护坡、景观围护等。

	4
	道路用无机结合料
	1.城市次干路（二级和二级以下公路）基层、底基层；
2.城市主干路（高速和一级公路）底基层；
3.用于墩、台、挡土墙结构回填材料；
4.地基回填。

	5
	标准砖
	1.道路雨水口、检查井溜槽砌筑、房建隔墙砌筑、围墙工程等附属工程；
2.±0以下填充、砌筑和装饰非承重墙体。

	6
	路面砖
	小区道路、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停车场、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

	7
	透水砖
	小区道路中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绿化小区的围护部位。

	8
	植草砖
	小区道路、景观道路（绿道）、广场、停车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绿化小区、绿化护坡的围护部位，河岸及湖岸的护砌部位等。

	9
	步道砖
	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停车场、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

	10
	路缘石
	机动车道、人行道、自行车道、立交、铁路、地铁、广场、小区道路等工程。

	11
	盲道砖
	1.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的入口、城市公共绿地内的无障碍设施等部位；
2.建筑入口、服务台、楼梯、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厕所、公交车站、铁路客运站、轨道交通车站的站台等部位。

	12
	冗余土
	1.市政工程路基垫层、基层、回填；
2.建筑工程地基回填；
3.道路工程路基垫层、基层、回填；
4.堆山造景等。


（二）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其他产物
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主要副产物指的是轻质筛上物。轻质筛上物按要求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bookmark: _Toc3817][bookmark: _Toc6079]第九章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规划

[bookmark: _Toc18125][bookmark: _Toc24533]第二十三条 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
主要包括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建筑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临时贮存点、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
（一）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对建筑垃圾进行再生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固定设施。
（二）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对建筑垃圾进行再生处理和再生利用的临时设施。
（三）建筑垃圾填埋场
对建筑垃圾再生处理后无法再生利用部分进行填埋处置的固定场所。
（四）建筑垃圾临时贮存点
对建筑垃圾或再生材料进行分类贮存、统一管理、科学调配的临时场所。
（五）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
在建设（拆除）工程用地红线内设置的建筑垃圾再生处理和再生利用配套设施。
[bookmark: _Toc5994][bookmark: _Toc24994]第二十四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设置要求
要统筹考虑密云区辖区内建筑垃圾产生量、源头分布及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用地需求，科学规划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模、选址布局、建设时序等，根据需要落实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用地，确定建筑垃圾利用、处置固定去处。
要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等三条控制线基础上，合理规划研究就近配套建设资源化利用设施，及时处理建筑垃圾。
新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选址需符合《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及相关管理部门要求。
（一）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应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2021）、《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的要求，综合考虑服务区域（密云区）的建筑垃圾产生量、资源化处置设施设置情况、厂址条件、服务年限、交通等因素，综合比选后进行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设置，选址应同时符合密云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的规定，同时需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用地规划审批手续。
（二）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应综合考虑服务区域（0-20km）内建筑垃圾产生量、资源化处置设施设置情况、厂址条件、服务年限、交通等因素比选后进行设置，应遵循科学合理、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的原则。
已取得城市管理部门和规划自然资源部门选址意见的现有临时性设施，应按处置时限进行拆除并实现“场清地净”，具备条件的可根据需要延长使用年限，并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到期不具备延期条件且未拆除或没有落实“场清地净”要求的，视情况开展后续违法认定和处置工作。
（三）建筑垃圾填埋场
建筑垃圾填埋场的设置需满足市、区两级相关规划，同时需满足《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
（四）建筑垃圾临时贮存点
建筑垃圾临时贮存点建设规模应综合考虑服务区域内建筑垃圾产生量、资源化处置设施设置情况、厂址条件、服务年限、交通等因素比选后确定。用地面积应遵循科学合理、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的原则。
（五）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
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措施应根据密云区辖区内建设、拆除工程的建筑垃圾产生量、场地情况、施工组织设计等因素设置，在建设（拆除）工程用地红线内设置的建筑垃圾再生处理和再生利用配套设施，在工程竣工前将设施拆除并恢复原状或满足规划设计要求。
（六）居住区建筑垃圾暂存点
居住区建筑垃圾暂存点应根据《关于加强居住区建筑垃圾暂存点设置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京管办函〔2024〕251号）要求设置，包括：居住小区装修垃圾投放点、农村地区建筑垃圾暂存点。
原则上居住小区装修垃圾投放点占地面积原则上不应大于30平方米，且应设置围挡或专门隔离区，设施牢固、美观、易维护。
原则上农村地区建筑垃圾暂存点设置点位距离居住区域不超过200米范围，面积不超过400平方米，每个自然村设置1处。距离居住区域超过200米范围的农村建筑垃圾暂存点宜设置视频监控，视频监控应具备存储功能，监控范围须覆盖暂存点全部区域，并实时上传至城市管理委高清视频平台。建筑垃圾暂存点占地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设置标准按照《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中临时贮存点设置要求执行。
应按照要求在醒目位置设置管理公示牌，公示信息包括：管护单位、责任人、开放及清运时间、收费标准、监督举报电话等内容。
[bookmark: _Toc2402][bookmark: _Toc6912]第二十五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运行要求
（一）工艺选择
临时性和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宜采用成熟可靠的工艺与设备，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证安全高效、环保节能的目标，避免二次污染。按照《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要求，临时性和固定式建筑垃圾消纳处置设施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不应低于95%。
临时性和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应具备储存系统、预分拣－上料系统、破碎－筛分系统、分选系统、输送系统、再生利用产品生产线系统。
（二）生产能力
各系统的生产能力应满足《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的要求，最终的再生产品质量应满足《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2022）要求，其合格率应达到100%。
（三）安全
劳动保护与职业健康设施应满足《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中的要求。
建筑垃圾堆体高度高于周围地坪3m应通过专家论证，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的堆体和地基稳定性安全评估，相关评估文件应存档备查，保存期与运营期一致。
[bookmark: _Toc1700011307][bookmark: _Toc168069721][bookmark: _Toc25090][bookmark: _Toc3017]第二十六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布局
（一）建筑垃圾资源化消纳处置场所现状
目前，密云区有6座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分别为：东方顺安（北京）环保有限公司资源化场、北京万豪嘉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资源化）、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英起明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坟庄建筑垃圾处理厂、北京兴旺林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密云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分别位于河南寨镇、西田各庄镇、穆家峪镇、西田各庄镇、巨各庄镇、密云镇，具体位置见“图01 临时性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分布图”。
（二）建筑垃圾资源化消纳处置场所运行现状
根据现场调研，由于密云区的核心城区位于西南部。密云区内6座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的接收－处置的范围基本覆盖密云区城镇区域和农村地区。
其中，城镇区域内的建筑垃圾运输距离为0-20km，农村地区的建筑垃圾运输距离为20-80km不等，存在运距过远的问题。
（三）建筑垃圾资源化消纳处置场所设施规划
密云区规划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努力形成“1南+1北+辅助”的模式。“1南”为在密云水库以南区域（城镇范围）建设1个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1北”为在密云水库以北区域建设1个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辅助”为现有的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作为其他地区补充，解决运距远的问题。
[bookmark: _Toc32445][bookmark: _Toc5942][bookmark: _Toc959884616][bookmark: _Toc168069718]第二十七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污染防治要求
（一）大气污染防治
1.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 20891-2014），根据国家、本市相关要求适时调整。
2.露天建筑垃圾、再生材料堆体的非作业区应使用不低于800目/平方分米的苫盖网进行苫盖，建筑垃圾的消纳处置作业区应采取喷雾抑尘等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3.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消纳处置全过程需落实《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的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要求。在场界安装扬尘污染实时监控装置，配备雾炮或高压喷雾系统等设备及洒水车，规范开展洒水抑尘作业。
（二）噪声污染防治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厂（场）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的相关规定。且需落实《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的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要求。
（三）水环境污染防治
1.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应纳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落实《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的水环境污染防治相关要求。
生产废水应经处理后循环使用，未经处理达标的生产废水不应直接外排。
生活污水应经场内预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
2.场内应设置雨水回收系统，经处理后循环使用。


[bookmark: _Toc24106][bookmark: _Toc32323]第十章 建筑垃圾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5274][bookmark: _Toc1293]第二十八条 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管理
按照《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单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委托他人处置建筑垃圾的，应当持建筑垃圾治理方案、消纳处置协议和运输服务合同向所在地的区城市管理部门备案建筑垃圾消纳情况。
按照《关于调整建筑垃圾备案办理程序的通知》（京管发〔2022〕25号）的要求，建设单位应编制建筑垃圾治理方案，施工单位应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对居民装饰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制定治理方案。
（一）建设单位按照要求编制建筑垃圾治理方案
按照《关于调整建筑垃圾备案办理程序的通知》（京管发〔2022〕25号）、《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建质〔2022〕46号）、《关于印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指导手册（试行）的通知》（建质〔2022〕20号）的要求，建设单位需要编制建筑垃圾治理方案。
建设单位编制建设工程概算、预算，应当在工程造价中单独列支建筑垃圾的贮存、运输、消纳、利用等处置费用。
（二）施工单位按照要求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
施工单位应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完成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施工单位编制的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应体现建筑垃圾类别、数量、产生时间、处理计划、消纳处置场所及运输路线，以及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资源化利用、污染防治等措施、目标及责任人。
（三）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制定建筑垃圾治理方案
按照《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第十条要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对居民装饰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制定治理方案，明确建筑垃圾投放规范、时间和地点、监督投诉方式等事项，按照随产随清的原则及时清运建筑垃圾；确因客观条件不能对建筑垃圾随产随清的，应当按照方便贮存和保洁的原则，设置建筑垃圾临时贮存点，采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并做到每5日内至少清运一次。
（四）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加强督促开展备案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水务、园林绿化、农业农村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督促规模以上工程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编制并向城市管理部门报备建筑垃圾治理方案和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组织小型工程、拆违腾退工程、居民装修等零星工程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编制并报备建筑垃圾治理方案和建筑垃圾处理方案。
（五）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管理
[bookmark: _Hlk175517866]依据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审核各单位报备的建筑垃圾治理方案和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及时核对各单位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表（利用备案）和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表（处置备案），及时完成错误建筑垃圾处置报备和利用报备信息的删除工作，持续推进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资源化利用。
[bookmark: _Toc24945][bookmark: _Toc29966]第二十九条 建筑垃圾收集管理
（一）拆违拆除、腾退土地项目建筑垃圾收集管理
在拆违拆除、腾退工作开展过程中，从源头加强建筑垃圾分类收集管理，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置工作。
（二）建设项目建筑垃圾收集管理
建设项目建筑垃圾是指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强制拆除违法建设以及装饰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包括但不限于开槽渣土、级配砂石）、弃料以及其他固体废弃物，划分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拆除垃圾、工程垃圾、装修垃圾五大类。应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管发〔2022〕24号）要求先进行分类收集再进行运输和消纳处置。
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属于资源类建筑垃圾，可根据要求在土方自主循环市场进行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工作。
拆除垃圾、工程垃圾、装修垃圾属于处置类建筑垃圾，成分复杂，需要通过分拣、破碎、加工利用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工作。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管理水平，对资源类建筑垃圾最大程度地利用，对处置类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再进行运输和消纳处置。
（三）居住区建筑垃圾收集管理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督促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编制建筑垃圾治理方案，统筹组织农村地区建筑垃圾暂存点设置工作。建筑垃圾暂存点内严禁混入生活垃圾及其他固体废物，不得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
[bookmark: _Toc8521][bookmark: _Toc12125]第三十条 建筑垃圾运输管理
（一）建设单位积极落实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建设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落实建筑垃圾治理方案。建设单位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将建设和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能力的施工单位或由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工程发包单位应对承包单位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业绩、设备和人员等情况进行核实。建设单位要积极落实相关管理部门要求，建立人、车、事、物、组织台账，落实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二）施工单位应配合建设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做好建筑垃圾运输工作
施工单位应落实建筑垃圾处理方案。选择运输服务单位时选择信用良好的企业。施工单位应配合建设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严格检查运输服务单位“运输服务行政许可”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和“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下载的企业画像报告”，画像报告显示“高风险”运输企业禁止准入，准入的运输企业车辆、驾驶人半年内不得存在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车辆、驾驶人符合安全防范要求，合法合规上路。
（三）运输服务单位应取得运输服务行政许可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
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服务的企业应按照《北京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取得《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行政许可（仅限于建筑垃圾收集、运输服务）》，从业期间应遵守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规章，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依法经营，诚实守信。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满足《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技术要求》（T/BJQC 202201-2022）、《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标识、监控和密闭技术要求》（DB11/T 1077-2020）的要求，取得《北京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证》，实施专用车辆管理。
运输服务单位根据电子运单要求开展运输服务，服从区相关管理部门要求。
（四）城市管理部门监管机制
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依据《北京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监督管理办法》，对运输服务单位实施风险评价，完成企业基准等级评估工作。
根据公安交管、交通执法、生态环境、公安环食药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实施动态扣分、风险评级、约谈和依法公开，定期公布《建筑垃圾运输行业重点监测企业名单》，并对“重点监测企业名单”的运输服务单位开展检查。
[bookmark: _Toc19003][bookmark: _Toc23336]第三十一条 建筑垃圾利用及处置管理
（一）树立资源意识，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回收习惯
加强宣传工作，树立建筑垃圾是一种资源的意识。严格监督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建筑垃圾分类收集，根据建筑垃圾的利用价值对建筑垃圾进行分拣，逐步提高建筑垃圾利用率。
（二）严格行业监管，强化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机制
确保政府资金相关工程指定工程部位应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比例不少于10%。未落实要求的施工单位应责令其进行改正，并依法纳入建筑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三）推动行业发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再生产品技术水平
坚持市场调节为主导，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鼓励相关行业企业（建筑垃圾运输企业、拆除企业、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运营企业等）拓展业务链条参与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加强市场竞争水平，促使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运营企业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企业运营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企业端有力助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鼓励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运营企业做技术研发，降低消纳处置设施的功耗和环境影响，提高建筑垃圾消纳处置设施的分选率和筛分效率，确保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合格率，提高建筑垃圾产品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提高再生产品市场认可度，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鼓励企业开发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理设备，为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提供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163][bookmark: _Toc6799]第三十二条 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管理
（一）相关管理部门统筹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布局及管理工作
1.区相关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区政府的要求，严格执行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要求和许可制度，控制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数量。建立市场主导、循环利用、政府监管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机制，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努力实现就地处理，就地或就近回用，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输成本，满足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要求。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采取固定与移动、厂区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处置。
2.根据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拆除工作实际，合理规划、因地制宜利用现有6个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在拆除现场实施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着力消解近年大规模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
3.在农村地区和居住小区内设置居住区建筑垃圾临时暂存点，引导和推动建筑垃圾资源的循环利用。
（二）建设单位应积极响应相关管理部门要求
建设单位在制定建筑垃圾治理方案、施工单位在制定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时应统筹考虑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消纳－再生产品利用各环节，综合评价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和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鼓励工程发包单位将建设和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能力的施工单位或由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的联合体”。确保建筑垃圾消纳处置按照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执行，避免各环节交接影响处置情况。
（三）运营企业应严格落实建筑垃圾消纳场设置运行标准
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运营企业要合理布局，场内设施、设备符合相关规范要求，且具备扬尘控制措施；要补建、优化视频监控，出入口视频具备车辆型号、车牌识别功能，并将识别图像、全量视频接入城市管理部门相关视频平台；要落实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建筑垃圾消纳管理台账。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的消纳处置、各项设施、环境保护、安全卫生、运行管理应符合《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2023）的要求。
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应符合建筑垃圾闭环可追溯管理要求，按照《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设置双向称重系统、车辆识别和扬尘污染实时监控等装置，并将场区内进出场车辆、垃圾类别、垃圾重量等信息实时传输至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
[bookmark: _Toc18846][bookmark: _Toc23347]第三十三条 建筑垃圾污染防治管理
（一）大气污染防治
持续开展施工工地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扬尘监测平台建设，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实现实时在线监督管理。
（二）噪声污染防治
持续规范施工单位作业时间，严格管控夜间施工噪声，推广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及机械设备，积极推动建筑施工单位安装使用噪声污染监测设备，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实现实时在线监督管理。
（三）水环境污染防治
持续落实“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强化责任意识与部门协作，规范施工工地及消纳处置场所的生活废水和生产废水处置，并合法排放。
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规定，保障水库水源安全。
（四）固废污染防治要求
对于建筑垃圾中的危险废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收集、贮存，选择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建筑垃圾不得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
（五）土壤污染防治要求
[bookmark: _Toc27207]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等环节的土壤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Toc1840]第三十四条 保障机制
（一）严格执行监管体系
按照《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管发〔2022〕24号）、《关于印发〈北京市2024年度道路遗撒及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工作方案〉的函》（京管函〔2024〕63号）的要求，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牵头联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区城管执法部门指导属地综合执法队依法查处建筑垃圾消纳处置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环境安全保卫大队负责指导、牵动属地派出所负责依法打击非法倾倒建筑垃圾违法犯罪。
（二）严格资金监管
根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使用政府财政性资金以及国有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优先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发展改革部门应督促政府资金相关工程项目，进一步提高利用再生产品的比例。工程项目建筑垃圾处置和利用的资金使用情况应规范核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相关部门在进行审核审计过程中予以重点关注。
（三）多技术保障执法
区城管执法部门指导属地综合执法队充分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依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严厉打击无证运输、遗撒泄漏、乱倒乱卸、违法处置建筑垃圾、擅自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等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_Toc5359][bookmark: _Toc14894]第三十五条 管理机构和部门职责任务分工
区城市管理委：系全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牵头单位。依据相关规划和文件精神，对建筑垃圾的全链条各环节进行指导，对报备的建筑垃圾治理方案、建筑垃圾利用方案进行审批，对建筑垃圾运输服务行政许可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进行行政审批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进行监督管理，并对日常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违法问题，以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移交问题线索》等形式督促相关单位整改。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负有全链条监管义务，指导小区、物业对建筑垃圾进行管理，负责督导建设工程项目工地落实防治扬尘措施。对建设施工企业存在违规问题予以处罚和督促整改。推广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使用，监督政府资金相关工程中再生产品的使用情况，促使建筑垃圾治理领域的全链条闭环。落实建筑垃圾监督管理和源头减量责任。
区发展改革委：在项目前期手续中，引导政府资金相关工程提高利用再生产品的比例；配合住房城乡建设委做好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推广及使用。
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公安机关通过110警情、“雪亮工程”等人防技防措施收集研判垃圾违法倾倒行为，对高危点位、高危区进行布控；依据行刑衔接机制，依法打击非法倾倒垃圾的违法犯罪行为，做好联合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保障工作，协助落实各项闭环处罚责任，协助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及时将打击非法倾倒垃圾的战果报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
市规自委密云分局：负责密云区内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规划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划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审查建筑垃圾处置消纳场所的用地规划工作。负责协助核查密云区内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的用地规划工作，依法查处有关建筑垃圾侵占耕地等违法行为。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工作，对发现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施工工地存在扬尘、噪声、水环境污染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依法进行查处并责令改正。对尾气排放不符合要求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依法进行处罚。
密云交通支队：负责依法纠正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负责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监督、检查运输企业履行交通安全责任情况。协助调查违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为非现场执法提供信息线索、视频证据。
区园林绿化局：负责查处（在规划林地范围内）堆放建筑垃圾等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并进行处罚。
区交通局：负责指导本区交通运输行业综合执法工作；负责依法对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经营行为进行处罚；负责依法对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运输建筑垃圾、土方、砂石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负责配合区城市管理委做好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的监管
区城管执法局：负责指导属地综合执法队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建筑垃圾产废单位、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指导属地综合执法队持续开展建筑垃圾“产生一运输—消纳”环节全链条执法，查处一个环节违法行为，溯源倒查其他两个环节违法行为，追查“人、车、企及产废单位”责任；进一步夯实建筑垃圾联合督导机制，强化与城市管理、住建、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对突出违法行为开展联合惩戒。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建筑垃圾日常管理工作。加强本辖区土地看护工作，逐村排查非法消纳场信息，对已存在的违规建筑垃圾消纳场、堆放点组织力量予以取缔，并恢复原貌。开展道路巡查、实行举报奖励制度，杜绝产生新的违规建筑垃圾消纳场、堆放点。组织执法部门，开展属地范围内的建筑垃圾运输联合执法检查工作，严厉打击违法运输行为。
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十支队密云执法队：承担公路路政的行政执法工作。
工程建设部门：工程建设部门（区园林绿化局、区教委、区卫健委、区公路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负责督促所属行业工程建设落实建筑垃圾管理各项规定。


[bookmark: _Toc12474][bookmark: _Toc14911]第十一章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规划

[bookmark: _Toc1283][bookmark: _Toc29978]第三十六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体系
为从根本上解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难题，统筹考虑全区建筑垃圾产生-源头减量-收集运输-利用处置全局，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备案审批、循环利用”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体系。
鼓励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推广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质量及使用率，压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责任，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24665][bookmark: _Toc16597]第三十七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产品质量管控
（一）现行质量标准
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运营企业应加强再生产品的检验检测工作，积极落实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产品质量合格率满足100%的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再生产品质量的日常监管，积极引导企业做好再生产品的检验检测工作。
现行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执行质量标准详见下表。
各类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质量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检验执行标准

	1
	粗骨料
	《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2
	细骨料
	《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3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T 15229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JC/T 862

	4
	道路用无机结合料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E51

	5
	标准砖
	《蒸压灰砂砖》GB/T 11945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砖》JG/T 505

	6
	路面砖
	《混凝土路面砖》GB/T 28635
《烧结路面砖》GB/T 26001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CJ/T 400

	7
	透水砖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 25993

	8
	植草砖
	《植草砖》NY/T 1253

	9
	步道砖
	《混凝土路面砖》GB/T 28635

	10
	路缘石
	《混凝土路缘石》JC/T 899

	11
	盲道砖
	《混凝土路面砖》GB/T 28635
《触感引道路面砖》NY/T 670

	12
	冗余土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10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79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 82
《园林绿化种植土壤》DB11/T 864


（二）其他质量管控要求
对于产学研结合生产的再生功能性材料，企业及科研院校应加强应用标准体系研究，企业也应加强质量管控工作。
[bookmark: _Toc6194][bookmark: _Toc8309]第三十八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支持策略
（一）加强宣传工作
牢记“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城市功能定位，广泛宣传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优点和特性，深入社区及农村地区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提高居民资源化意识。
鼓励奖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高的镇街，提高各单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积极性。
（二）支持资源化利用企业发展
鼓励现状经营企业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建立健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链，加快培育产业园区主导产业（如：中关村科技园区密云园的生态环保产业）和国有骨干企业，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增强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能力。
加强行业龙头企业资源化利用的标准化以及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行业行为，发挥引领作用；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开发新技术，提高各类建筑垃圾的分选、破碎、利用新技术；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给产业赋能，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过程中的科技水平，提高工作效率。
（三）支持产业发展保障
提供产业落地保障政策。包括提供土地、厂房、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支持，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通过积极引导和扶持，鼓励企业投资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尤其是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
提供包括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等方面的产业发展政策，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四）产品推广应用
政府资金相关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在规定使用范围和使用部位优先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鼓励相关单位提高再生产品使用率。由区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资金相关工程的建设单位明确再生产品的使用率；由建设单位在设计任务书中明确再生产品的使用设计要求；由设计单位将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使用率要求纳入设计文件，并完成深化设计；由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文件要求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并将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相关资料纳入建设项目档案；并由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监督政府资金相关工程中再生产品的使用情况。
积极推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应用。鼓励资源化利用企业加强与建筑、市政等领域的企业合作，推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在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中的应用。
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再生产品技术改进和创新，提高再生产品的品质和性能，满足市场和用户的需求。
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认证，健全产品应用标准规范，鼓励将再生产品价格纳入建设工程材料造价信息清单。
（五）完善付费制度
按照“谁产生、谁付费”原则，建筑垃圾产生方应支付合理的建筑垃圾运输、利用、处置费用。建筑垃圾企业要主动向社会公布各类建筑垃圾运输、利用、处置等价格信息。
（六）搭建产学研用的桥梁
政府管理部门可发挥中关村科技园区密云园资源优势，为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运营企业和科研单位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为企业的科技创新、产学研用结合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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